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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八届董事会于 2016 年 9 月 6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9

月 2日以电话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由李兆廷董

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建设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建设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项目的公告》） 

基于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项目推进过程中市场的良好反应，董事会同意公司子

公司上海碳源汇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碳源汇谷”）与泰州市新

能源产业园区管委会（以下简称“泰州产业园管委会”）决定签订《石墨烯基锂电

池项目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就上海碳源汇谷在泰州新能源产业园区投资石墨

烯基锂电池项目达成调整意向，由上海碳源汇谷独资设立泰州碳源汇谷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在泰州产业园投资 165,000万元分两期进行石墨烯生产线、

石墨烯包覆磷酸铁锂生产线、石墨烯包覆三元材料生产线、石墨烯包覆负极材料生

产线、石墨烯基锂离子电芯和 pack 生产线等石墨烯相关项目建设。同时，为鼓励

上海碳源汇谷在泰州建设研发及检测平台，泰州产业园管委同意以股份形式出资

2000万元人民币与上海碳源汇谷或项目公司共同建设独立的研发和检测平台。该平

台租用项目公司场地，由上海碳源汇谷或项目公司控股进行管理和运营。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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